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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用航空空中交通管制员执照技能考核管理程序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规范民用航空空中交通管制员执照技能考核工作，统

一民用航空空中交通管制员执照技能考核的方法和标准，提高民用航

空空中交通管制员技能水平，根据《民用航空空中交通管制员执照管

理规则》制定本程序。

第二条 本程序适用于民用航空空中交通管制员执照技能考核（

以下简称技能考核）的组织、实施及管理。

第三条 执照技能考核，是指在实际运行环境中或者模拟环境中，

对申请人表现出的提供安全、有序与高效的管制服务所需技能、判断

力与表现进行的评估和测试。

第四条 民航局空管行业管理办公室负责全国民用航空空中交通

管制员执照技能考核工作的管理。

民航地区管理局负责组织、监督管理本辖区民用航空空中交通

管制员执照技能考核工作。

监管局根据地区管理局委托，具体组织实施本辖区民用航空空

中交通管制员执照技能考核工作。

第五条 申请人按照《民用航空空中交通管制员执照管理规则》

取得管制基础培训合格证，满足规定的申请经历要求，并经申请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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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管制单位对其技能进行评估符合岗位工作能力后，方可参加技能考

核。

第二章 技能考核的评价

第六条 机场管制、进近管制、区域管制专业的民用航空空中交

通管制员执照技能考核应当按照本办法附件1《机场、进近、区域管

制员执照技能考核评价表》进行评价。

飞行服务和运行监控专业的民用航空空中交通管制员执照技能

考核应当按照本办法附件2《飞行服务、运行监控管制员执照技能考

核评价表》进行评价。

第七条 技能考核成绩80分（含）以上为执照技能考核合格。

民用航空空中交通管制检查员应当按照本办法技能考核评价标

准的要求，实事求是地评价被考核人的技能水平。

第三章 技能考核的实施

第八条 执照技能考核可以在实际运行环境或模拟环境中进行，

应当优先选择在模拟运行环境中进行，当不具备模拟环境时可选择在

实际运行环境中进行，实际运行环境和模拟环境应当满足技能考核评

价需求。

第九条 在模拟环境进行技能考核时，所使用的设施设备、操作

方式、人机界面、工作程序等应当与实际管制工作岗位保持基本一致，

并选择实际运行环境中有代表性的情况和时段进行模拟。

第十条 在实际运行环境中进行技能考核时应当选择有代表性的

情况和时段进行，同时安排一名管制岗位培训教员对所在岗位的空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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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管制工作安全负责。遇有可能危及空中交通管制安全的情形时，

管制岗位培训教员应当及时采取措施，有权暂停或者中止考核。

第十一条 具体技能考核方式、时间和地点由管理局或属地监管

局协调被考核人员所在空中交通管制单位确定。相关空中交通管制单

位应当给予技能考核的实施便利，配合监管局的考核工作，共同维护

考核的公平、公正。

第十二条 实施技能考核时，技能考核时长应不低于1小时，考

核人员不少于 2 人，其中检查员不少于 1 人。考核由指定的检查员

主持。

第十三条 负责执照技能考核的检查员应当在实施考核前制定考

核计划，并按照考核计划对申请人的管制技能进行全面考核，在技能

考核评价表中逐项记录考核情况，做出评定并签字后提交组织实施技

能考核的管理局或属地监管局。

第十四条 技能检查需对多个申请人实施技能考核的，检查员应

当根据考核内容，保证技能考核的一致性和可靠性。

被考核人员所在空中交通管制单位应当协助维持考核秩序，避免

考生之间相互交流，泄露考试内容。

第十五条 技能考核应当按照下列程序进行：

（一）宣布考场要求；

（二）通报考核计划；

（三）按考核计划逐项实施考核；

（四）逐项记录考核情况，按照评价标准做出评定，填写评价

表并签字；

（五）公布考核结果，并对考核情况进行总结和讲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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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六条 属地监管局组织实施技能考核的，应当于技能考核结

束后的5个工作日内将考核结果报地区管理局。

第十七条 地区管理局应当按照规定为技能考核合格人员颁发技

能考核合格证。

第十八条 技能考核结束后的10个工作日内，地区管理局（或属

地监管局）负责将本次技能考核评价表连同申请人的《民用航空空中

交通管制员执照技能考核申请书》等整理归档保存，保存期为 5 年。

技能考核结束后，地区管理局应当及时将技能考核成绩清单和

合格证颁发清单报民航局空管行业管理办公室备案。

第四章附则

第十九条 本程序由民航局空管行业管理办公室负责解释。

第二十条 本程序自颁发之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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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 机场、进近、区域管制员执照技能考核评价表

姓名： 考核岗位（模拟机练习号）： □模拟机□现场

考核类型：

£技能考核

天气：

军航活动：

复杂程度：

□简单

□偶尔复杂

□比较复杂

□非常复杂

□特情

考核时间（PEK）

日期：

从： 时 分

到： 时 分

能力指标 评价要素 扣分

陆空通话

1.陆空通话用语标准 (2’)

2.陆空通话语音、语速、语调适当(2’)

3.指令发布时机、顺序恰当 (2’)

4.及时发现并纠正自身发话中的错误 (3’)

5.及时发现机组报告内容或复诵内容的错误(3’)

管制意识

和判断力

6.冲突调配和精力分配得当，正确理解管制指挥的优先等级 (2’)

7.预案合理，指令明确，避免频繁改变预案或更正指令 (2’)

8.管制决策考虑航空器性能以及机载设备的性能限制 (2’)

9.不间断扫视、监控管制责任范围内所有飞行动态(3’)

10.提供天气、冲突、活动等必要飞行情报，具有管制服务意识 (1’)

方法和程序

11.航班识别程序、时机符合规范，并在标牌（或进程单）标识(3’)

12.移交脱波程序、时机符合规范，并在标牌（或进程单）标识(3’)

13.改变高度程序、时机符合规范，并在标牌（或进程单）标识(3’)

14.标牌、进程单操作符合规范 (2’) （高亮、连线等，不含3C操作）

15.标牌、进程单信息填写符合规范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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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遵守本单位管制移交协议和运行手册其他规定 (2’)

设备操作

17.正确设置管制设备显示参数，屏幕显示范围，高度过滤等(1’)

18.熟练操作和使用管制自动化、内话等生产系统 (1’)

19.熟练操作主备自动化系统和内话系统的切换 (1’)

20.正确处置自动化系统、辅助系统相关告警信息(3’)

应急处置

21.冲突解脱时迅速判明形势，指令恰当、及时 (3’)

22.特情处置程序、方法符合应急手册流程(3’)

23.能迅速从紧急情况中恢复管制秩序 (3’)

管制间隔

24.（塔）因本人判断、调配等原因，导致跑道侵入并需要冲突解脱

的情况（22’）

25.（塔）因本人判断、调配等原因，导致航空器使用与机型不匹配

的道面、滑入施工或限制区域等(22’)

26.（塔进）因管制原因向航空器提供了错误的高度表拨正值且未及

时纠正的（22’）

27.（进区）因本人判断、调配等原因，导致航空器飞入危险区、限

制区、禁区等（22’）

28.（进区）因本人判断、调配等原因，导致航空器高度低于 MVA
、MSA等情况（22’）

29.（塔进区）遗忘飞行动态，飞行动态进入或离开管制责任区域未

发现：塔进3分钟（含）以上，区域5分钟（含）以上(22’)

30.（塔进区）因本人判断、调配等原因，出现违反间隔标准的情况

（22’）

31.（塔进区）特情判断错误，处置流程严重偏离特情处置程序(22’)

32.其他违反间隔的情况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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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核情况记录：

检查员签名： 检查员签名： 申请人签名：

考核分数：

备注：检查员在扣分栏填入对应项目应扣除的分数，以“及时发现并纠正自身发话中的错误(3’)”为例，违

反一次，则扣除3分；项目扣分采用累加制，若考生在考核中三次违反本条，则在相应的“扣分”栏扣除9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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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2：飞行服务、运行监控管制员执照技能考核评价表

年 第 季度 单位：

序号 姓名 执照种类

工作

程序

25

通报

与协调

25

电报

处理

30

特情

处置

10

工作作

风与心

理素质
10

成绩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检查员： 日期：


